
关于拟补授黎建文等17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公示
学校决定拟对2015届准予结业现已经获得毕业的本科学生黎建文等17名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6月14日，如对被授予学士学位学生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韶关学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和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真实姓名，不报或不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韶关学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张素英
联系电话: 8121372
附：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

韶关学院

2016年6月7日

附件：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

一、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学生名单（5人）

1、化学专业（1人）    

黎建文
2、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人）

卢志豪、黄泽坚
3、统计学专业（1人）

曾祥健
4、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1人）

许志安
二、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学生名单（6人）

1、艺术设计专业（2人）
马榕、龚诗琦
2、英语专业（2人）

刘啼晓、刘丽珊
3、音乐学专业（2人）

张淑贞、刘碧运

三、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学生名单（2人）

社会体育专业（2人）
冯俊朗、陈剑文
四、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学生名单（6人）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人）
曾小拉、陈德志
2、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1人）
张卓铭
五、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学生名单（1人）
工商管理专业（1人）
李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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